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行條例 

國務院令第 134 號 

頒佈日期：19931213  實施日期：19940101  頒佈單位：國務院  

  第一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理修配勞務以及進口貨物

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以下簡稱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條例繳納增值稅。

  第二條 增值稅稅率： 

  （一）納稅人銷售或者進口貨物，除本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外，稅率為 17%。

  （二）納稅人銷售或者進口下列貨物，稅率為 13%： 

  1.糧食、食用植物油； 

  2.自來水、暖氣、冷氣、熱水、煤氣、石油液化氣、天然氣、沼氣、居民用煤炭製品；

  3.圖書、報紙、雜誌； 

  4.飼料、化肥、農藥、農機、農膜； 

  5.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貨物。 

  （三）納稅人出口貨物，稅率為零；但是，國務院另有規定的除外。 

  （四）納稅人提供加工、修理修配勞務（以下簡稱應稅勞務），稅率為 17%。 

  稅率的調整，由國務院決定。  

  第三條 納稅人兼營不同稅率的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應當分別核算不同稅率貨物或者

應稅勞務的銷售額。未分別核算銷售額的，從高適用稅率。  

  第四條 除本條例第十三條規定外，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提供應稅勞務（以下簡稱銷

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應納稅額為當期銷項稅額抵扣當期進項稅額後的餘額。應納稅額

計算公式： 

  應納稅額=當期銷項稅額－當期進項稅額 

  因當期銷項稅額小於當期進項稅額不足抵扣時，其不足部分可以結轉下期繼續抵扣。

  第五條 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按照銷售額和本條例第二條規定的稅率計算

並向購買方收取的增值稅額，為銷項稅額。銷項稅額計算公式： 

  銷項稅額=銷售額×稅率  

  第六條 銷售額為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向購買方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

用，但是不包括收取的銷項稅額。 

  銷售額以人民幣計算。納稅人以外匯結算銷售額的，應當按外匯市場價格折合成人民

幣計算。  

  第七條 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的價格明顯偏低並無正當理由的，由主管稅務

機關核定其銷售額。  

  第八條 納稅人購進貨物或者接受應稅勞務（以下簡稱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所

支付或者負擔的增值稅額為進項稅額。 

  准予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的進項稅額，除本條第三款規定情形外，限於下列增值稅扣稅



憑證上注明的增值稅額： 

  （一）從銷售方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注明的增值稅額； 

  （二）從海關取得的完稅憑證上注明的增值稅額。 

  購進免稅農業產品准予抵扣的進項稅額，按照買價和 10%的扣除率計算。進項稅額計

算公式： 

  進項稅額=買價×扣除率  

  第九條 納稅人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未按照規定取得並保存增值稅扣稅憑證，或

者增值稅扣稅憑證上未按照規定注明增值稅額及其他有關事項的，其進項稅額不得從銷項

稅額中抵扣。  

  第十條 下列項目的進項稅額不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一）購進固定資產； 

  （二）用於非應稅項目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 

  （三）用於免稅項目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 

  （四）用於集體福利或者個人消費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 

  （五）非正常損失的購進貨物； 

  （六）非正常損失的在產品、產成品所耗用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勞務。  

  第十一條 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實行簡易辦法計算應納稅額。 

  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由財政部規定。  

  第十二條 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的徵收率為 6%。 

  徵收率的調整，由國務院決定。  

  第十三條 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按照銷售額和本條例第十二條規定

的徵收率計算應納稅額，不得抵扣進項稅額。應納稅額計算公式： 

  應納稅額=銷售額×徵收率 

  銷售額比照本條例第六條、第七條的規定確定。  

  第十四條 小規模納稅人會計核算健全，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料的，經主管稅務機關

批准，可以不視為小規模納稅人，依照本條例有關規定計算應納稅額。  

  第十五條 納稅人進口貨物，按照組成計稅價格和本條例第二條規定的稅率計算應納

稅額，不得抵扣任何稅額。組成計稅價格和應納稅額計算公式： 

  組成計稅價格=關稅完稅價格+關稅+消費稅 

  應納稅額=組成計稅價格×稅率  

  第十六條 下列項目免征增值稅： 

  （一）農業生產者銷售的自產農業產品； 

  （二）避孕藥品和用具； 

  （三）古舊圖書； 

  （四）直接用於科學研究、科學試驗和教學的進口儀器、設備； 

  （五）外國政府、國際組織無償援助的進口物資和設備； 



  （六）來料加工、來件裝配和補償貿易所需進口的設備； 

  （七）由殘疾人組織直接進口供殘疾人專用的物品； 

  （八）銷售的自己使用過的物品。 

  除前款規定外，增值稅的免稅、減稅專案由國務院規定。任何地區、部門均不得規定

免稅、減稅專案。  

  第十七條 納稅人兼營免稅、減稅項目的，應當單獨核算免稅、減稅項目的銷售額；

未單獨核算銷售額的，不得免稅、減稅。  

  第十八條 納稅人銷售額未達到財政部規定的增值稅起征點的，免征增值稅。  

  第十九條 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一）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為收訖銷售款或者取得索取銷售款憑據的當天。 

  （二）進口貨物，為報關進口的當天。  

  第二十條 增值稅由稅務機關徵收，進口貨物的增值稅由海關代證。 

  個人攜帶或者郵寄進境自用物品的增值稅，連同關稅一併計征。具體辦法由國務院關

稅稅則委員會會同有關部門制定。  

  第二十一條 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應當向購買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並

在增值稅專用發票上分別注明銷售額和銷項稅額。 

  屬於下列情形之一，需要開具發票的，應當開具普通發票，不得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一）向消費者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的； 

  （二）銷售免稅貨物的； 

  （三）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的。  

  第二十二條 增值稅納稅地點： 

  （一）固定業戶應當向其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總機構和分支機搆不在

同一縣（市）的，應當分別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經國家稅務總局或其授

權的稅務機關批准，可以由總機構匯總向總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 

  （二）固定業戶到外縣（市）銷售貨物的，應當向其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請開

具外出經營活動稅收管理證明，向其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未持有其機構所

在地主管稅務機關核發的外出經營活動稅收管理證明，到外縣（市）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

務的，應當向銷售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未向銷售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的，由其

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補徵稅款。 

  （三）非固定業戶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應當向銷售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 

  （四）進口貨物，應當由進口人或其代理人向報關地海關申報納稅。  

  第二十三條 增值稅的納稅期限分別為一日、三日、五日、十日、十五日或者一個月。

納稅人的具體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的大小分別核定；不能按照

固定期限納稅的，可以按次納稅。 

  納稅人以一個月為一期納稅的，自期滿之日起十日內申報納稅；以一日、三日、五日、

十日或者十五日為一期納稅的，自期滿之日起五日內預繳稅款，於次月一日起十日內申報



納稅並結清上月應納稅款。  

  第二十四條 納稅人進口貨物，應當自海關填發稅款繳納證的次日起七日內繳納稅款。

  第二十五條 納稅人出口適用稅率為零的貨物，向海關辦理出口手續後，憑出口報關

單等有關憑證，可以按月向稅務機關申報辦理該項出口貨物的退稅。具體辦法由國家稅務

總局規定。 

  出口貨物辦理退稅後發生退貨或者退關的，納稅人應當依法補交已退的稅款。  

  第二十六條 增值稅的徵收管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理法》及本條例

有關規定執行。  

  第二十七條 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徵收增值稅，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的有關決定執行。  

  第二十八條 本條例由財政部負責解釋，實施細則由財政部制定。  

  第二十九條 本條例自一九九四年一月一日起施行。一九八四年九月十八日國務院發

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條例（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稅條例（草案）》

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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